《关于将盲人医疗按摩所纳入医保定点
管理的通知》政策解读

1、 文件名称
《关于将盲人医疗按摩所纳入医保定点管理的通知》（沈医保发〔2021〕38号）
2、 政策出台背景
为进一步扶持盲人稳定就业，促进盲人医疗按摩
服务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高我市医保政策覆盖面，按照《盲人医疗按摩管理办法》（卫医政发〔2009〕37号）、《关于明确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和盲人医疗按摩所备案和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辽卫发〔2017〕77号）相关要求，以及省医保局下发的《关于明确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部分问题的指导意见》（辽医保发〔2021〕5号）关于盲人医疗按摩机构医疗保障定点问题的指导意见，将盲人医疗按摩所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3、 定点准入资格
在本市范围内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营
业执照》，且愿意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提供医疗按摩服务的盲人医疗按摩机构，可向沈阳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提出纳入沈阳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申请。
四、使用范围
盲人医疗按摩机构纳入医保定点后仅限于我市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刷卡结算。医保经办机构应对其符合医保支付范围的推拿项目按规定结算，对除推拿以外的医疗、预防、保健服务费用以及非盲人在盲人医疗按摩所提供的医疗、预防、保健服务费用不予支付。
五、定点管理
[bookmark: _GoBack]对于评估合格的盲人医疗按摩诊所，与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签订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严格遵循服务协议的约定并认真履行协议。对于因违反《盲人医疗按摩管理办法》之规定收回《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立即终止协议。
六、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


